
外國法事務律師僱用中華民國律師申請許可書

申請日期: 年 月 日

姓名

申請人
證明文件

1.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2.外國法事務律師執業許可證影本。
3.加入律師公會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
律 師
事 務 所

名稱
地址
電話

姓 名 律師證書字號

受僱用
律師

性 別 出生年月日

受僱擔任之職
位及工作內容

聘僱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

證 件

1.受僱用人身分證影本。
2.受僱用人律師證書影本。
3.受僱用人加入律師公會之證明文件。
4.僱用契約書影本。

申請人簽名

註：證件請各附二份


